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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
前  言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

起草。

本文件与Q/DJT 72—2019相比，除做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，主要技术变化如下：

a）删除6.3.2中例行评估内容具体表述。

b）删除6.3.3中即时评估内容具体表述。

本文件由南京市点将台社会福利院社会工作部提出和归口。

本文件的起草部门：社会工作部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许俊、刘云、李及。

本文件于2019年4月首次发布,2019年6月第一次修订，2019年8月第二次修订，2022年6月第三次修

订，2023年4月第四次修订。



Q/DJT 72—2023

1

社会工作服务通则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本院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工作服务的部门职能、人员职责、服务要求、服务方法、服

务内容。

本文件适用于本院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的管理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
MZ/T 064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

MZ/T 094 社会工作方法 个案工作

MZ/T 095 社会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

DB32/T 3635 养老机构入住评估服务规范

Q/DJT 28 信息管理通用要求

Q/DJT 30 档案管理规范

Q/DJT 41 岗位设置及人员配置规范

Q/DJT 53 服务质量监督与改进规范

Q/DJT 54 评估服务管理规范

Q/DJT 73 咨询服务工作规范

Q/DJT 74 文化娱乐工作规范

Q/DJT 75 志愿者管理规范

Q/DJT 76 心理/精神支持服务工作规范

3 定义

3.1

社会工作行政

机构内部的行政管理及协调活动，包括计划、组织、人事、协调与控制等一系列内容。

3.2

社会工作研究

社会工作者依托社会工作伦理和社会研究伦理，使用社会研究的方法和程序，收集和分析与社会工

作有关的资料，以促进社会工作目标的实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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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

社会工作督导

机构内资深的社会工作者对一线社会工作者、新进社会工作者、实习学生及志愿者通过定期和持续

的监督、指导，传授专业服务知识与技术，以增进其专业技巧，进而促进他们成长并确保服务质量的活

动。

4 人员与职责

社会工作岗位职责及能力要求参照Q/DJT 41执行。

5 服务要求

5.1 以人为本、回应需求

社会工作者应真诚对待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要，及时回应，并通过专业服务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。

5.2 接纳和尊重

5.2.1 接纳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不应因服务对象的年龄、性别、生理及心理状况、宗教信仰、政治倾向

等因素歧视或拒绝提供专业服务。

5.2.2 尊重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在服务过程中保持必要的礼貌，并对服务对象的需要和问题进行倾听、

回应，与服务对象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与方法，维护服务对象的合法权益。

5.3 个别化与不批判

5.3.1 社会工作者应充分尊重每个服务对象的个性与人格，理解服务对象之间存在的差异。

5.3.2 社会工作者应避免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服务对象，不应指责和批判服务对象，且不应将自己

的负面情绪发泄于服务对象。

5.4 服务方法

5.4.1 基础方法

社会工作者根据实际情况综合运用个案工作、小组工作等社会工作直接服务方法，以及社会工作行

政、社会工作研究、社会工作督导等间接服务方法。具体内容参照MZ/T 064、MZ/T 094、MZ/T 095执

行。

5.4.2 个性化方法

5.4.2.1 社会工作者根据服务对象特殊情况或需求，运用缅怀往事、人生回顾、现实辨识、动机激发、

园艺疗法、照顾管理等服务方法。具体内容参照 MZ/T 064 执行。

5.4.2.2 社会工作者使用音乐疗法预防和缓解服务对象负面情绪、身心障碍等，服务内容为组织和协

助服务对象参与音乐欣赏活动，释放压力、舒缓情绪、平衡身心。

5.4.2.3 社会工作者使用资源链接的方法，将有效的社会资源进行收集、整合及运用，更好的帮助服

务对象获得益处、解决问题、得到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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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服务内容

6.1 社工查房

6.1.1 社会工作部与护理部每个月组织 1 次联合查房。

6.1.2 社会工作者与护理区工作人员沟通，收集老年人资料信息、了解基本情况。

6.1.3 与老年人面谈，了解生活情况、听取服务需求，发现潜在问题。

6.1.4 填写社工查房记录表（见附录 A）。

6.2 咨询服务

6.2.1 为来访、来电咨询者介绍本院基本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：

——护理、医疗、康复的基本情况；

——入住申请登记流程；

——养老入住评估服务流程；

——养老入住合同签订流程；

——入住手续办理流程；

——其他养老服务相关问题的解答服务。

6.2.2 人员职责、服务要求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参照 Q/DJT 73 执行。

6.3 评估服务

6.3.1 对申请入住本院的老年人开展试住前评估及试住期评估，作为判断老年人能否入住本院以及护

理等级及照护方案的依据。

6.3.2 为正式入住老年人每年进行一次例行评估。

6.3.3 当老年人在本院出现异常情况时，开展即时评估。

6.3.4 人员职责、服务要求、服务内容、服务流程参照 DB32/T 3635、Q/DJT 54 执行。

6.4 文化娱乐服务

6.4.1 收集老年人兴趣爱好及文化娱乐活动需求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推动部门沟通，做好文化娱乐服务

的准备工作。

6.4.2 针对老年人不同的健康情况及活动需求，开展个性化的日常活动、主题活动及社会公益活动。

6.4.3 人员资质及职责、服务分类、服务程序参照 Q/DJT 74 执行。

6.5 心理/精神支持服务

6.5.1 识别老年人的行为、心理、情绪问题以及心理危机等，决定介入或转介。

6.5.2 和老年人协同制定服务方案及计划，并开展心理咨询或心理危机干预服务。

6.5.3 协助老年人获得家属、亲朋及环境资源的支持和帮助。

6.5.4 服务结束后根据老年人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开展追踪、回访等工作。

6.5.5 人员资质及职责、服务原则及要求、服务对象来源、服务项目参照 Q/DJT 76 执行。

6.6 志愿者服务

6.6.1 开展志愿者招募、筛选、培训、配置、督导和评价工作。

6.6.2 组织志愿者前往护理区开展个性化的志愿服务工作。

6.6.3 人员资质及职责、服务程序参照 Q/DJT 75 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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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7 文化氛围渲染服务

6.7.1 应致力于帮助老年人改善居住环境、适应机构的生活状况。

6.7.2 评估老年人居住环境、文化氛围情况是否符合 Q/DJT 2 要求。

6.7.3 社会工作者根据老年人的不同生理机能及特点、结合护理区环境现状，设计、营造适合老年人

的居住环境和文化氛围。

7 资料保存

社会工作服务涉及到的各项纸质和信息化资料等，由各责任部门留存，保存及管理要求参照Q/DJT

28、Q/DJT 30执行。

8 监督与改进

8.1 社会工作部应健全制度体系，明确工作职责，责任到岗、责任到人，对各项工作加强监督和管理。

8.2 社会工作服务接受院质控办监督检查，接受院人教科绩效考核。

8.3 社会工作服务接受服务对象进行满意率测量，具体要求参照 Q/DJT 53 执行。

8.4 对于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的不足之处，应及时改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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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录 A

（资料性）

社工查房记录表

表 A.1 社工查房记录表

护理区： 查房社工： 查房时间：

序号 姓名 房间号 年龄 性别 情绪 沟通 需求 参加活动频率 重大事件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稳定

□ 不稳定

 良

好

□ 不畅

□ 无

□ 有

□ 经常 □

偶尔

 从不

□ 无

□ 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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